僑務委員會110年全球傑出僑生校友遴選資料表
	基本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男       □ 女
	一年內近照

	
	
	
	出生
年月日
	
	

	
	畢業學校
系級
	學校：
________系(大學部) 民國_____年畢業
________所(碩士班) 民國_____年畢業
________所(博士班) 民國_____年畢業
	

	
	聯絡電話
	
	e-mail
	

	
	現 職
	

	主要經歷
	（請以1.2.3.條列式填寫，推薦人選相關資料，請隨表附送）

	具體傑出事蹟
	（請以1.2.3.條列式填寫，推薦人選相關資料，請隨表附送）

	遴選類別
	□僑務貢獻類：僑居海外協助推動僑務工作，對增進國家利益、提昇國家形象有具體事蹟足資表揚者
□企業工商類：自行創業或經營企業有顯著成就者。
□社會公益類：投入公益活動，發揚美德，造福人群，為社會肯定者。
□公共事務類：從事公共事務，增進公共福祉，有具體事蹟或優良事蹟足資表揚者。
□學術成就類：從事學術研究，在其專業領域表現傑出，有卓越貢獻者，或曾獲國內外具崇高聲望獎項。
□文化體育類：在文學、藝術或體育等領域，有特殊表現或曾獲國內外專業獎項。 

	駐外單位
	國內大專校院

	初選推薦單位：
□經駐外單位評估納入推薦之海外僑團
□本會立案之126個留臺校友組織
（每類別至多推薦1名，各國推薦人選先經外館初核，各地區覈實推薦報送名額至多6人）
	學校名稱：
（每類別至多推薦1名）

	初選推薦單位意見及簽章
	推薦單位意見及簽章

	
	

	駐外單位複審意見及簽章
	

	
	

	說明
1. 請確實勾選遴選類別，並於「具體傑出事蹟」一欄詳細敘述推薦人選之具體成就及事蹟。
2. 「傑出僑生校友」應著重於具令人敬重之人格特質或終身專注某項志業且成就特殊貢獻者，非以地位、頭銜等量化標準考量，請審慎推薦。
3. 各推薦單位請確認推薦人選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並確認無國內外重複報名情事。
4. 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基本資料僅做身份確認及聯繫使用，個人學經歷、傑出成就及特殊貢獻僅做為專題報導及表揚大會相關資訊使用。


